「秀出我的Young」
第三屆青少年公益旅行
著作權授權規定
1.為擴大青少年服務學習推廣功效，參賽獲獎作品之著作財產權於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應授權「崇友文教基金會青少年公益旅行計畫」無償利用，且不限定該著作財產權之利用地域、時間、媒體型式、次數、重製次數、內容與方法，並不得向「崇友文教基金會青少年公益旅行計畫」要求著作人格權。
2.為配合青少年服務學習研究與推廣，獲獎作品得由本會安排於本會刊物、網站、光碟或其他媒體發表，並匯入「崇友文教基金會青少年公益旅行計畫」資料庫，不另致酬。
3.本活動評審委員團依本會訂定之競賽規則進行審查。
4.參賽作品如未達水準，若干獎項可由評審委員團決議從缺。在特殊情況下，評審委員團亦有權調整獎項數目。
5.主辦單位得依實際收件情形調整評選作業方式。
6.各得獎作品之著作權或專利等智慧財產權權益，歸屬於參賽個人或團體個別擁有，但主辦單位共同擁有為推廣活動，及為教育目的的重製使用及公開發表展示之權利。
7.得獎作品若有抄襲嫌疑，或因侵犯他人圖／文／影像著作權或智慧財產權而涉訟，由參賽者自行負一切法律責任，主辦單位亦有權取消得獎資格並追回獎金與獎座。
8.參賽作品進入評選階段，需配合「提供親簽授權書」，如無法提供，則視為自動放棄。
9.參賽作品內若涉及猥褻、暴力、色情、毀謗等違反善良風俗或違反參賽資格者，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得獎資格並追回獎狀。
10.參賽作品及所附資料，無論得獎與否，將不予退回。
11.網路票選結果不影響決審階段之評選過程。
12.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，得隨時修訂補充。
